
�
、 關係證明文件 (如：結婚證書影本或經當地政府機關或駐外單位出具認證之文件)。

�
、 配偶基本資料 (如：護照影本、居留證影本或戶籍證明影本)。

捐贈收據正本。(對中華民國政府及國防、勞軍之捐獻，不受金額限制。對已依中華民國相關法令登記或立案成立之教育、文化、公益、慈善機
關或團體及透過中央主管機關設置的專戶對指定特定運動員之捐贈，以其綜合所得總額20%為限)。

每人最高減除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元，但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費不受金額限制。�
、納稅義務人、配偶或申報受扶養直系親屬的人身保險：保險費收據正本或保險費繳納證明書正本。�
、由機關團體或事業單位彙繳屬納稅義務人負擔之員工保險費：服務單位填發之證明。

依下列情形檢附相關證明文件：�
、 聘僱外籍看護者：課稅年度有效之聘僱許可函影本。�
、 長照及支付服務使用者：課稅年度使用指定服務繳費收據影本一張 � 須註記特約服務單位名稱、失能者姓名、身分證字號及失能等級；免部分
負擔無收據者，檢具長期照顧管理中心公文或相關證明文件 � 。�

、 入住住宿式服務機構者：課稅年度入住適格機構累計達 	 � 日之繳費收據影本 � 須註記機構名稱、住民姓名、身分證字號、入住期間、床位類
型；受全額補助無收據者，檢具地方政府公費安置公文或相關證明文件 � 。


、 在家自行照顧者：如為經指定醫療機構進行專業評估，並符合聘僱外看資格者，須檢附課稅年度取得之病症、失能診斷證明書及巴氏量表影
本。如為符合可聘僱外看之特定身障項目重度 � 或極重度 � 等級項目或鑑定向度之一者，須檢附有效期限內之身心障礙證明 � 或手冊 � 影本。

� 、人身保險費

七、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

� 、 填具抬頭之收據正本或帳單及支付憑證。�
、 如為財團法人組織之醫院者，另需檢附證明醫院組織之文件。

� � 、�
、  、 � 任選其一 �

八、投資新創事業公司減除金額 稽徵機關核發之「個人股東投資自綜合所得總額減除證明書」。

九、投資抵減稅額

十、重購自用住宅扣抵稅額


